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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水源环境管理制度

贺 涛，刘 洁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东 广州 "9#E""）

摘要：以中央—地方的纵向层次和政府部门的横向层次形成的纵横交错管理格局为切入点，以东江流域为案

例，分析了东江水源环境管理的制度体系。通过东江水源纵横管理机构的职能、管理范畴及其功能、权限之

间的对比，指出目前东江水源管理在决策、执行、执法、管理、支援、协调职能和权限上存在的冲突和问题，提

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为现阶段东江水源有效保护和环境管理提供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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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是珠江流域三大河流之一，位于广东省中

部偏东区域，发源于江西寻乌县桠髻钵，干流全长

"E! L<，其中广东境内 H%" L<，流经广东龙川、河源、

紫金、惠阳、博罗、东莞等县（市），在东莞石龙镇流入

珠江后经虎门出海。流域总面积 %" %H# L<!，广东境

内占 $#W9X。

东江是广东省的重要饮用水源和重点水质保护

区，不仅担负香港、深圳、广州、惠州、东莞、河源等城

镇的供水，同时担负下游灌溉、航运、纳污等任务［9］。

随着东江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虽然地方各级

政府对东江水质保护一直给予了高度关注［!］，但流

域内经济和城乡建设的不断发展仍然给东江的水质

安全增加了新的压力。主要体现在生活污水和面源

污染引起的氨氮和总氮超标，一些历来污染比较严

重的支流尚未得到削减，包括观澜河、龙岗河、西枝

江下游、淡水河［%］，同时个别断面还出现了重金属浓

度上升的情况。因而剖析东江水源环境管理制度，

分析其中存在的不足是进行决策的前提。

A 东江水源环境管理制度

在进行东江水源地保护的过程中，各级人民政

府和部门均按照管理制度的要求，采取各种法规政

策和技术手段力图严格控制污染，保护东江水源。

如果一旦在法规政策上存在缺陷，那么政府和相关

部门执法就会变得非常困难，甚至还会阻碍污染防

治法规政策的执行，因此有必要对东江水源环境管

理制度进行分析，探求法规政策层面的改进措施。

基于此，本文首先从中央—地方的纵向层次和

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横向层次形成的纵横交错管理

格局着手，分别列出各种管理机构的职能、管理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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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东江水源地纵向环境管理机构及职能

机构 职 能 管理范畴及功能 权 限

国务院 决策 监督 支援 协调 污染 供水 航运 饮用水质 监测 决策权 管理权 执法权 支援权 协调权

广东省 决策 监督 执行 支援 协调 污染 供水 航运 饮用水质 监测 决策权 管理权 执法权 支援权 协调权

河源市 决策 监督 执行 污染 供水 航运 饮用水质 监测 决策权 管理权 执法权

惠州市 决策 监督 执行 污染 供水 航运 饮用水质 监测 决策权 管理权 执法权

东莞市 决策 监督 执行 污染 供水 航运 饮用水质 监测 决策权 管理权 执法权

深圳市 决策 监督 执行 污染 供水 航运 饮用水质 监测 决策权 管理权 执法权

广州市 决策 监督 执行 污染 供水 航运 饮用水质 监测 决策权 管理权 执法权

江西省 决策 监督 执行 支援 协调 污染 供水 饮用水质 监测 决策权 管理权 执法权 支援权 协调权

赣州市 决策 监督 执行 污染 供水 饮用水质 监测 决策权 管理权 执法权

表 " 东江水源地横向环境管理部门及其职责

管理部门 职 责

政府

（!）应当根据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和跨行政区域水体适用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制订辖区水质保护目标，人民政府主要负责

人对实现该目标负主要领导责任；（"）应将水污染防治项目列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计划，并安排城市污水、生活垃

圾及其他废弃物集中处理项目的资金；对重要饮用水源地，应根据水源水质保护的要求，划定饮用水源保护区。（#）应当鼓

励和支持各类投资主体建设、经营处理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的设施。

环保
对水系水污染防治工作实行统一监督管理，组织制订水系水质保护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划定饮用水源保

护区，组织水质监测工作，公布水质状况，查处水污染事故

水利

水系水质保护规划和水污染防治计划的制订；参与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定和水质监测工作；提供水文资料；饮用水源水域

内的监管工作，会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做好保护饮用水源地的水土保持工作，在开发利用水资源时，应充分注意饮用水源

的水质要求

计划
（!）负责对饮用水源保护区人口的管理，控制饮用水源保护区人口的增长；（"）应根据饮用水源保护的要求，调整产业结构

和项目规划布局，安排饮用水源保护资金和落实各项政策。

农业 农业环境保护，加强对农药、化肥、除莠剂的使用管理；对流域内禽畜养殖业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加强监督管理

林业 森林环境保护，对流域内水源涵养林、护岸林等生态公益林统一规划，加强对生态公益林保护和建设的监督管理

规划与

国土

（!）负责饮用水源保护区及其他饮用水源地的规划和管理，纠正、查处违法用地的行为，优先安排饮用水源保护工程用地和

易地发展用地，并会同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对防治水土流失工作实施监督管理；（"）负责地质环境监测、管理，对流域内的矿

山地质环境实施监督管理。

建设 城市供水水源保护以及供水设施、排水设施和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弃物集中处理设施的规划、建设与管理

海事 船舶污染水域环境的监督管理，检验船舶的防污设备，监视港区水域，查处船舶违章排污事故

港务 收集、处理港区内船舶污水和废弃物

公安 监督管理剧毒物品和放射性物品的陆域运输、贮存和使用，防止污染水体

卫生 饮用水源的卫生监督管理，参与饮用水源保护区的划定

监查 饮用水源保护工作以及执行法律法规政策的情况监察

单位 $个人
有责任保护水系的水质，有权对污染水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对保护水系水质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省人民

政府和流域内各级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奖励

及其功能、权限，见表 ! 和表 "。

除此之外，各级人民政府还制定了相当多的法

律法规来规范水源地保护工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

管理规定》、《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城市供水水

质管理规定》、《水功能区管理办法》、《建设部城市排

水许可管理办法》、《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

法》、《广东省东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广东省饮用

水源水质保护条例》、《广东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

断面水质保护管理条例》、《东深供水工程饮用水源

水质保护规定》、《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

（修正）、《广州市饮用水源污染防治条例》、《关于加

强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

" 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从管理机构的职能和权限上，对东江水源环境

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可以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 决策上，各级人民政府均要求将水环境保护

工作（含饮用水源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中，但并不是都要求水环境保护与城镇建设、经济

建设协调发展。也就是说，对于水环境保护工作的

要求程度在各项法律法规中体现不同（参见《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三条、《广东省东江水系

水质保护条例》第四条、《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

护条例》（修正）第三条）。

由于在法律法规上没有明确要求水源保护与城

·"%·



镇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造成各级政府所管辖各

职能部门往往自行制定部门规划（如从表 ! 中水利

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都制定水系水质保护规划），加

上一直是 "#$ 挂帅的政府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使得

在决策中一方面可能轻视各种水源环境保护法规，

另一方面由于法规本身冲突造成决策权失效。

!" 执行上，在《广东省东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

中要求“安排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弃物集中

处理项目的资金”在执行上遇到了很多困难，以至于

很多污水处理设施停留在规划阶段，或者削减污水

处理设施的规模，或者建设缓慢。另一方面，目前虽

然有许多法规对东江进行保护，但存在目标不明确、

责权不清晰、利益不平衡（奖少罚轻）、宣示性条款多

操作性条款少、法规可变通之处多前瞻措施少等，使

得法规执行难度大，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这种执行

上所遭遇的困难往往体现了制度体系的可操作性比

较弱，以至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无可适从。

#" 执法上，前已提及对于各种造成水体污染、

违反饮用水源保护规定需要禁止的行为，多以责令

改正并处罚款的方式进行执法。事实上，在早期的

污染防治中发现，仅仅通过罚款并不能促使工业企

业不进行排污，而且往往由于罚款的金额较低，不足

以遏制超标排污行为的发生，造成执法不力。执法

权限较弱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环保执法人员不足，

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 监督管理上，各级人民政府需要对东江水的

功能进行统筹规划，包括供水、用水、排水、航运、发

电、旅游、休闲等多个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广东省东江水系水质保护条例》、《东深

供水工程饮用水源水质保护规定》等一系列法规政策

中均对各种用水方式应该达到的目标进行了规定，然

而当这些用水目标发生冲突时，并没有明确提出水体

使用功能的优先顺序，这样容易造成管理混乱，引起

水质恶化。同时，需要明确上下级人民政府的职责，

消除上级政府保护下级政府污染的潜在风险。

在目前的制度中，各级人民政府对于环境质量

目标负有主要责任，通过地方领导签订责任书来实

现。而这样的一种完全依赖行政管理的手段，缺乏市

场机制的交易，无法使企业拥有治理污染的主动权。

同时，这样的一种管理权限还需要在中央 地方政府

的纵向、政府各个部门的横向层次上得到明确。

%" 协调上，《广东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

水质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相关市的任何一方

环境保护监测站发现跨市河流边界水质达不到规定

的控制目标时，应立即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并通报其

他相关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抄报省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事实上，上游市水质超标并采取措

施削减污染物排放量并不能消除下游水质恶化的危

险，因为到上游采取措施时下游可能已经被污染了，

而这样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损失由谁来赔偿以及赔

偿方式，并未提及，这样即便上级人民政府进行协调

也未必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而且由于环保部门相对

于经济管理部门在政府中的地位较弱，往往很难协

调利益相关方的行为。

& " 技术支援上成为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经

济欠发达地区由于资金困难，设备落后，与经济发达

地区相比往往难以做到水质的自动监测和有效监

测，许多涉及有害有毒污染物的监测项目并未在《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生活饮

用水水质标准》等标准中提及，也没有纳入水环境常

规监测规范之中，因而对于一些有毒有害污染物的

检测分析上尚需依靠技术支援上提供支撑。

’ 对策建议

东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功能，流域上下

游之间的跨界环境管理问题一直颇受人们关注［%］。

而这种跨界管理诸多方面已经体现在上述 & 个问题

之中，例如流域上游呼吁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来

有效行使决策权、执行权和管理权，香港地区提出采

用市场机制来增强管理效果，中部地区希望增强环

境保护部门的协调权、执法权和支援权来有效控制

污染保护环境。针对上述问题从公共政策和制度管

理角度，要提高东江水源环境管理的有效性，本文提

出以下对策建议：

(" 提升环境保护部门的地位，整合林业、水利、

环保、国土等部门的职能，成立负责国家资源与环境

保护的专有部门，以利于流域上纵横格局的协调。

前已所述，在东江水源环境监督、管理和协调问题

上，存在多个部门共同管辖、多头管理的现象，引发

耗损性协调成本。这种成本达到一定强度，势必影

响环境保护部门执行力度和有效性，且容易出现其

中一个部门承担责任或者各个部门均不对环境事件

承担责任的后果。因此，借鉴国内外经验，有必要整

合不同部门之间环境管理的相应职能，形成负责国

家资源与环境保护的专有部门，从短期看，这样会削

弱某些部门的管辖权限，但从长远看，将会有助于东

江水源环境决策和有效保护。

!" 用市场机制实现管理权限的分离，建立污染

防治与企业生产的市场交易制度。我国已经在部分

地区实施了排污权交易，通过这种交易来促进企业

主动治理污染，并成为企业获取额外利润的动力。

“十一五”期间，国家将继续推进 ’(! 排放权交易和

·)*·



太湖流域 !"# 排放权交易，不仅仅是治理环境污染

的尝试，对于东江水源环境保护也同样有启发意义。

更重要的是，在东江水源环境保护所相连的利益相

关方中，即包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

内陆，也包括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特区，采用市场机

制实现这一跨越特殊区域的水资源有效管理是合理

可行的。

!" 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通过重奖重罚来增强

企业达标排放的责任和重视性。前已所述，现有制

度体系中对企业超标排污的惩罚力度和减污奖励对

于很多企业而言，占其成本比例非常低，从而在单纯

的成本 $ 效益模式下，无法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往

往一罚了之，照常排污。因而，要着力研究适合的奖

惩体系，形成罚款到刑事责任的递结层次，并将其纳

入各种东江水源保护管理制度的修编之中，完善法

律法规体系，从政策层面规范约束排污行为。

#" 建立政府正确行使决策权的绿色 %#& 考核

指标体系，从源头上杜绝污染的发生。目前，在东江

源头区建立了初步的绿色 %#& 考核体系，而在东江

中下游地区依然是以 %#& 作为政绩考核主要指标。

依据绿色 %#& 核算方法（如 ’(() 年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逐步完善

并将这一核算要求纳入东江水源保护的各级责任部

门，依据其管辖范围的不同，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绿色

%#& 考核指标体系。

$" 提升技术支援权，政策上要扶持环保产业的

发展，利用多渠道进行融资，提高环境监测的技术水

平，使经济欠发达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共同进步。

一方面，通过设立专项科研基金，用于提高环境科技

水平；另一方面，要利用产学研优势，在广东省产业

转移的政策背景下，在不同地区引进特色环保产业，

尤其是东江上游地区，依赖环境科技进步，提升技术

支援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

% " 充实制度内容，将污染事故应急体系纳入制

度体系。针对近些年突发性污染事故频发的现象，

需要形成相应的责任体系，对引发突发性污染事故

的有直接或者间接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明确责任，同

时还要赋予不同部门明确的突发性污染事故组织

权、协助权、处理权，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种

事故应急体系从内容上需要涵盖应急管理组织建

设、信息交换系统建设、严重程度分级评估和处理行

动预案建设、应急处理流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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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年太原盆地地下水均衡计算结果

亿 40 5 6

补给量 排泄量

降水

入渗

侧向

流入

河道水

库渗漏

渠道

渗漏

灌溉

回渗

总补

给量

潜水

蒸发量

开采

量

基排河

排量

总排

泄量

07* ’7* (70’ *7’3 (71’ .7)’ *7’ 17/ (7*3 37’3

( 结 论

太原盆地内堆积有很厚的新生界松散岩层，由

于新构造运动的差异，盆地内各时代沉积物繁多，岩

相及厚度变化大，很难把含水层划分为层状结构。

以前的研究均把盆地内地下水概化为二维或准三维

（越流模型）模型，这与盆地地下水的本质流动特征

有区别。在充分分析太原盆地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

上，确立了太原盆地地下水的三维流动特征，建立了

完整的太原盆地地下水的三维流动数学模型。

应用检验后的模型评价了太原盆地地下水资源

量，得出太原盆地地下水多年平均补给量在 3 亿 40

左右，近 *( 年每年平均超采量在 (73 亿 4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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